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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110 年「攜手向廉 幸福家園」校園誠信廉潔繪畫 

比賽實施計畫 

壹、實施目的： 

  一、落實推動以「廉潔」之校園誠信教育，提昇學生公民反貪意識與素養， 

      體認「誠信」之重要性。 

  二、涵養學生正確的人生觀與民主法治價值觀及學生反貪的概念，以落實 

     「推動校園誠信」，深化學子品格教育。 

貳、依據 

  一、「法務部廉政署推動校園深耕宣導實施計畫」及「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110 

     年廉政工作計畫」。 

  二、109 年 12 月 31 日林鄉政字第 10931363300 號函。 

參、辦理單位： 

  一、指導單位：屏東縣政府政風處 

二、主辦單位：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

三、承辦單位：屏東縣林邊國民小學 

四、協辦單位：屏東縣林邊國民中學、屏東縣仁和國民小學、屏東縣水利國 

              民小學、屏東縣竹林國民小學、屏東縣崎峰國民小學 

肆、參加對象： 

  一、國小組：林邊國小、仁和國小每校至少 20件。 

              (建議低、中、高年級各 7件) 

              水利國小、竹林國小、崎峰國小每校至少 15件。 

              (建議低、中、高年級各 5件) 

  二、國中組：林邊國中至少 20件。 (可以繪畫或四格漫畫形式) 

伍、主題： 

一、以誠信教育為題材，各作品自行訂定相關主題。 

二、 經評審委員議決偏離誠信教育主題之作品，不予評分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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陸、錄取名額：依成績排名，各錄取以下名額 

一、國小組： 

   高年級組—特優：錄取 1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 

             優等：錄取 2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       甲等：錄取 3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       佳作：錄取 4名，獎狀乙幀。 

   中年級組--特優：錄取 1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 

             優等：錄取 2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       甲等：錄取 3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       佳作：錄取 4名，獎狀乙幀。 

   低年級組--特優：錄取 1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 

             優等：錄取 2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       甲等：錄取 3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       佳作：錄取 4名，獎狀乙幀。 

二、國中組： 

   特優：錄取 1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 

   優等：錄取 2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甲等：錄取 3名，獎狀乙幀、獎品一份。。 

      佳作：錄取 4名，獎狀乙幀。 

柒、注意事項：(未依下列規定不予評選) 

  一、紙張規格：低年級八開。中年級、高年級、國中四開。 

二、顏料：水彩、蠟筆、彩色筆………皆可，不可數位輸出。 

三、應徵作品不論入選與否，一律不退件。 

四、請將報名表【如附件一】用迴紋針夾在作品上，勿用釘書機裝訂或膠水 

    黏貼。報名表請使用電腦打字，學生及指導老師姓名請務必校對正確， 

    繪畫作品正反面皆不得署名。逾期恕不受理。請各校承辦人彙整作品於 

    「作品送件一覽表」(附表二)中，以利主辦學校統計件數及各項核對。 

五、每人限投一件繪畫作品。 

捌、收件注意事項： 

一、收件日期：自 110 年 3月 2日起至 110 年 3月 9日止（請逕送至林 

    邊國小，逾時不予受理）。 

二、聯絡人：林邊國小教導處陳曉鈴主任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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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連絡電話：8752120 轉 12 

玖、經費：由屏東縣林邊鄉公所政風業務預算項下支應。（詳如經費概算表） 

拾、評審：由承辦單位聘請教育人員組織評審委員會評審。 

拾壹、得獎公佈：得獎名單於屏東縣林邊鄉公所及林邊國小網站公布。優勝作 

      品公開表揚及頒獎統一由林邊鄉公所辦理，頒獎時間及方式另行通知； 

      優勝名單刊登於林邊鄉訊、新聞媒體揭露等。 

拾貳、附則： 

一、 優選作品集結製作出版「110 年林邊鄉公所攜手向廉 幸福家園校園誠

信廉潔繪畫比賽作品集」，並致贈鄉內各學校及鄉立圖書館典藏，作

為推廣教學及其他推廣教育用途。 

二、 繪畫比賽完成，得獎及優勝作品由林邊鄉公所辦理巡迴各校展覽、宣

導，以擴大效果。 

三、 評定成績未達水準時，錄取名額得予以減少。 

四、 各項入選作品其著作權歸屏東縣林邊鄉公所所有，不另致酬。 

五、 報名及收件相關訊息，刊登於林邊鄉公所及林邊國小網站。 

拾參、本計畫經核定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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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109 年度推動誠信教育繪畫比賽報名表 

 

 

 

 

 

 

題目：  
總收 

件號 
 

組別：□國小低年級組        □國小中年級組 

      □國小高年級組        □國中組  

就讀學校 
 

班    級 
 

姓      名 性別 出生年月日 

   

指導老師 

（限一名） 

姓名  

服務單位  

聯絡電話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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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屏東縣林邊鄉公所 109 年度推動誠信教育繪畫比賽作品送件一覽表 

 

學校名稱：(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) 

  送件：□國中組 (              )件 

        □國小高年級組 (              )件    

        □國小中年級組 (              )件 

        □國小低年級組 (              )件 

 

 

承辦人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   校長： 

              


